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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有视野

 01 

1      一周大事

11.03  三季度基金亏损6500亿元  6家公司规模超千亿

11.04  前10月上交所资管成交超1300亿元

11.05  基金公司扎堆上报量化对冲产品

11.06  泽熙产品怎么办？华润信托称客户仍可赎回 但无新交易

2      一周热点——泽熙产品怎么办？华润信托称客户仍可赎回  但无新交易

 近日，因“私募一哥”徐翔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与之相关的泽熙产品及其后续进展

备受关注。据悉，泽熙旗下产品涉及二级市场权益类产品和一级市场定增类产品，华润信托目

前仍有3款存续产品涉及泽熙，山东信托有2款存续产品由泽熙为投顾。

针对产品后续处理问题，华润信托有关人士称，账户尚未冻结，客户仍可以赎回，但不会

再有新的交易，后续处理仍有待时日，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清算。山东信托表示：“我公司已注

意到该事件，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公司未收到泽熙方面的告知函，产品在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执行。”

华润信托仅为受托人

据悉，泽熙旗下产品涉及二级市场权益类产品和一级市场定增类产品，其中泽熙1期至泽

熙5期投向股市，泽熙1期、泽熙4期、泽熙5期受托人为华润信托，泽熙2期、泽熙3期受托人

则为山东信托。

对于坊间传闻徐翔旗下投资平台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最大股东为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出资比例高达94%。华润信托对称，出资方实则为华润发行的某款信托计划,

公司并未以自有资金形式介入，仅为受托人。

据悉，阳光私募类信托合同颇为标准化，一般均约定,信托产品委托人代表的实际控制人、

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人员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其研究水平下降的而未征得受托

人同意时，受托人有权向所有受益人公告，并终止信托计划。不过，具体清算规则仍要遵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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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信托合同中的规定。

秉承谨慎原则  主动压缩证券投资类业务

作为阳光私募的培育载体，证券投资类信托经历了颇多辉煌的时期，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

创造性。但由于后来监管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管

制放松，全面介入资本市场导致了竞争压力加剧，证券类信托在阳光私募中的竞争力日趋下降.

一直位居信托业阳光私募业务前列的华润信托也表示，由于市场风险太大，秉承谨慎以及

为投资者谋利的原则，公司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证券投资类业务有主动压缩的趋势，像

泽熙系列的产品也是早年发行的存续产品。

泽熙实际控制人被施与强制措施只是证券投资类信托遭遇的新烦恼之一。此前，多家信托

机构就伞形信托配资的清理整顿与券商交锋，以致多个证券投资信托账户被迫提前清盘。如云

南信托就于10月中旬收到合作证券经纪服务商中金公司的通知，于10月23日对双方合作设立的

“中金•云南信托私募工厂系列产品”进行了清理，设立新模式替换原有的信托外部信息系统接

入模式，涉及产品百余只。

转载自：证券日报

本周共有34只产品发行，发行规模为78.93亿元，平均募集规模2.32亿元。（详见附录）发

行数量比上周增加3只，发行规模环比增加4.93%。本周参与产品发行的信托公司有18家，比上

周减少1家，机构参与度为26.47%。

二、大有数据
1     市场总揽      

规模数量：平均募集规模2.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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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期限：平均预期收益率9.08%，平均期限1.84年

本周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9.08%，比上周增加1.10%。（详见图一）

本周产品的主要收益区间为8%-10%，30只产品发行，发行规模73.83亿元，数量占比

88.24%，规模占比93.54%；其次，收益在10%-12%的产品2只，发行规模2.80亿元，数量占

比5.88%，规模占比3.55%。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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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本周集合信托产品最高预期收益率统计

（2015.11.02-2015.11.08）

发行规模（亿元） 1.00 发行数量（只）

本周产品平均期限1.84年，比上周减少0.51%。（详见图二）

本周1.5-2年期产品26只，发行规模62.03亿元，数量占比76.47%，规模占比78.57%；其

次，1年期产品5只，发行规模13.22亿元，数量占比14.71%，规模占比16.75%；再次，2年期

以上产品2只，发行规模2.40亿元，数量占比5.88%，规模占比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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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 

投资领域：基础产业信托排在首位

从资金投向看，基础产业信托排在首位，23只产品发行，发行规模55.88亿元，数量

占比67.65%，规模占比70.80%；其次，工商企业信托3只，发行规模9.53亿元，数量占

比8.82%，规模占比12.07%；金融机构信托4只，发行规模4.00亿元，数量占比

11.76%，规模占比5.07%。（详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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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本周集合信托产品期限统计

（2015.11.02-2015.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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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本周集合信托产品资金投向统计

（2015.11.02-2015.11.08）

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数量（只）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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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关注

大有财富作为一家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理财顾问和资产管理机构，依托专业化产品投研和财

富管理，专注金融理财研究，为投资者特别关注了25家有央企背景以及有业务特色的信托公司。

从产品成立的情况来看，本周共有北京信托、大业信托、英大信托等6家信托公司的10只信

托产品成立，成立规模23.02亿元。与上周相比，产品数量相同，产品规模增加2.80亿元。（详

见表一）

本周共有长安信托、光大信托和华鑫信托等6家信托公司的10只信托产品发行，发行规模

为33.55亿元。（详见表二）

经过测算，这10只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8.75%，平均期限为1.80年。与全部68家信

托公司的数据相比，平均预期收益率减少3.63%，平均期限减少2.17%。（详见表三）

表一：本周集合信托产品成立统计（有央企背景以及有业务特色的信托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年） 

预期收益

率 
资金投向 

成立规模

（亿元） 

百瑞信托·宝盈 59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 —— 2 

百瑞信托·聚金 12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 —— 1.3 

北京信托·锦星财富 201500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 —— 3 

北京信托·睿盈财富 201400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 期 B

类） 
3 8.3-9.3 基础产业 0.21 

大业信托·北大资源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7.5-8% 工商企业 3 

建信信托·远望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1 6.4-6.5% 房地产 8.576 

英大信托·广电地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5 期） 2 9.5-10 房地产 0.805 

中建投信托·安泉 19 号（宋都香悦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 8.8% 房地产 0.65 

中建投信托·安泉 5 号（银亿诚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 9-9.5% 房地产 0.405 

中建投信托·涌泉 15 号（海亮租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 其他 3.074 

总计 23.020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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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发行统计（有央企背景以及有业务特色的信托公司）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年） 

预期收

益率 
资金投向 

发行规模

（亿元） 

长安信托·建湖万顷良田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

期） 
2  8-8.3% 基础产业 0.5 

长安信托·京津科技谷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开

放期） 
2  8.8-9.2% 基础产业 2 

长安信托·湛江市鉴江供水枢纽项目 BT 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  8-8.7% 基础产业 8 

大业信托·北大资源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7.5-8% 工商企业 5 

光大信托·金阳光 6 号财产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4-9.5% 基础产业 5 

华鑫信托·鑫深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2  8-8.5% 基础产业 2.61 

昆仑信托·兴堰投资拆迁安置房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  8.8-9.3% 基础产业 2 

中航信托·天启 868 号聚成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9% —— 6.4 

中航信托·天启 869 号定增基金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8.2% 金融机构 1.5 

中航信托·天腾信贷 1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5.5-8.8% 其他 0.54 

总计 33.55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08 日） 

表三：信托公司基本数据比较 

 25家信托公司 68家信托公司 比较 

平均预期收益率（%） 8.75 9.08 -3.63% 

平均期限（年） 1.80 1.84 -2.17%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08 日） 

3     产品精解      

大业信托•南海明珠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到期项目）

央企信托公司推出的优质项目，募集规模4.3亿元，信托期限19个月（信托存续满1年，受

托人有权提前结束），按信托季度分配信托收益，期满分配信托本金及剩余收益。信托资金用

于向海南金海湾投资公司增资，投向南海明珠二期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本信托项目风控措施完善：海口核心区优质土地足值抵押，实际抵押率不高于46.5%；海航

集团承诺到期溢价回购项目股权；信托公司派驻董事，掌控重大事项管理权；委托北京农商银

行负责资金监管，并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确保项目专款专用。

本项目的优势在于：（1）融资方业务属于政府支持项目，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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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海航集团实力雄厚，具备较强的再融资能力，偿债能力较强，具备到期受让股权的能力；

（3）项目经过银行风控标准审核，稳健优质；（4）东方资产下属央企信托公司发行，风控措

施严格，项目管理能力强。

综合来看，在同期的产品中，该项目收益理想，期限适中，风控措施严谨，是不可多得的

优质项目。本期项目于2015年11月08日到期，并在此之后的10个工作日内兑付，请投资者确保

银行账户正常。如需帮助，请联系专属理财经理或拨打公司客服热线：010-59526188。

三、大有商学院
1     大有聚焦——信托受益权质押的法律问题探讨

信托受益权是信托法律关系中的特有概念，主要指信托受益人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享受信托

利益的权利，包括信托利益分配权和信托财产归属权。公募基金份额对应的权利本质上也属于

信托受益权，其流动性已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充分完全的体现。但由于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平台

没有建立，信托受益权的流动性大打折扣，与公募基金份额的流动性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信托

受益权的质押，现行法规更是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信托受益权流动性的需要，信托受

益权质押业务在实践中也不乏其例。信托受益权是否属于现行担保法规体系下可以质押的权

利？其质押的效力如何？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现行法律规定和简要分析

（一）信托受益权不属于《物权法》上可质押的权利

《信托法》对信托受益权的转让有相应规定，《信托法》第47条规定：“受益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

的除外。”《信托法》第48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但信托文件

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但对于信托受益权的质押，《信托法》则没有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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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担保法》第75条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1、

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2、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3、依法可

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4、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物权

法》第223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1、汇票、支票、本

票；2、债券、存款单；3、仓单、提单；4、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5、可以转让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6、应收账款；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担保法》和《物权法》对于可质押的权利都采取了列举加兜底

的方式，但在列举的权利范围内均无信托受益权。对于兜底的规定，《担保法》规定是依法可

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物权法》则进一步限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

利。由于《信托法》没有规定信托受益权的出质，亦无行政法规对此作出规定，因此，严格依

照法律条文解释，信托受益权不属于《物权法》上可以质押的权利。

（二）信托受益权质押缺乏明确的公示方式

根据物权公示原则，物权的设立应有合适、合法的公示方式，一般情况下，如果物权（包

括抵押权、质权等）的设立不能登记公示或占有公示（如将支票、仓单进行实际交付质押），

则无法有效设立或无法对抗外在第三人。对于《物权法》223条列举范围内的可质押权利，《物

权法》第224条至第228条分别规定了交付（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

和登记（基金份额、股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的公示方式，并明确规定质权自

交付或登记之日起设立。对于信托受益权，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平台，信托受益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等无法进行合适的登记公示，《物权法》对此亦无法作明确的规定。这样，

信托受益权进行质押时，质权的设立和公示从而也都无法确定，从而也无法对抗外在的第三

人。

综上，根据现行法规规定，信托受益权不属于《物权法》上可以质押的权利。由于缺乏全

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平台，以信托受益权为质押标的也无法进行适当的公示，质权的设立也无法

根据法律予以确定。以信托受益权出质的行为，其有效性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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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中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的开展

（一）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的法律分析

尽管法律上对于信托受益权质押的规定存在不明朗之处，但基于信托受益权流动性的需要，

实践中仍有相关金融机构尝试开展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部分银行在网站上介绍自身开展的信托

受益权质押业务，信托受益权持有人可以其持有的由该银行代理资金收付的信托受益权为质物在

该银行办理融资,并对信托受益权质押率作出要求.亦有金融公司开展信托受益权“类质押融资”

业务。

对于实践中开展的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如前所述，其质押行为的效力在法律上并不能得到

明确的保障。以信托受益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立无法依据法律，只能由双方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信托受益权的质押登记一般只能在信托公司进行，缺乏合适的公示方式,无法对抗外在的第三人.

如果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出现违约而涉及诉讼，其质押行为的效力则存在被挑战之处，有待于司

法实践的认定和检验。

（二）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的变通处理

由于信托受益权质押行为存在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相关金融机构为解决信托受益权的流

动性开展质押业务时，可以采取“买入返售”的变通方式，以解决信托受益权持有方的质押融资

需求。信托受益权的持有方可以与资金融出方签署信托受益权的买入返售协议，在协议中约定持

有方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资金融出方，同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信托受益权持有方应向资金融出方

回购转让信托受益权，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在信托公司办理，并约定资金融出方在一定期限内不

得处置受让的信托受益权，如擅自处置的，信托公司不予办理信托受益权变更登记手续。由于《

信托法》明确规定了信托受益权的可转让性，在信托文件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采取此变通方

式在法律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具有可行性。

采取此类变通方式开展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在实践中已经出现，据媒体报道，2015年1月，

中天嘉华集团优财富平台与国内某金控集团携手，推出“信易贷”服务，以信托受益权“类质押

融资”的模式突破信托流动性短板，以响应信托受益权持有者的融资需求，这里的信托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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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质押融资”模式，其核心就在于“个人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的操作方式，在一份合同中

同时约定信托受益权转让和回购价格及时间。

三、信托受益权质押问题的未来展望

公募基金份额对应的权利在本质上也属于信托受益权，而公募基金份额的流动性没有任何

障碍，且《物权法》也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属于可质押的权利，并明确规定质权自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信托受益权与公募基金份额本质无二，在理论上当然属于可以质

押的权利，其函待解决的问题是相关法规的明确规定和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平台的建立。

2015年4月份，国务院授权银监会代为起草的《信托公司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条

例意见稿”）下发至各信托公司征求意见，其中条例意见稿第4条规定“建立信托登记制度，

统一全囯信托财产、产品的登记托管，保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25条规定“信托公司

经营信托业务，可以为信托受益人办理信托受益权质押登记”。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从行政法

规的层面规定信托受益权的质押，并明确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条例征求意见稿

的该等规定未来如能正式颁行，可在法规层面解决信托受益权质押行为的效力性问题和登记公

示问题，为信托受益权质押业务的开展扫除制度上的障碍。《物权法》对可质押权利的兜底性

规定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然是银监会代为

起草，但其在法规层次上属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能够满足《物权法》规定的“行政法规规定

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的要求。这样信托受益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物权法》上可质

押的财产权利。同时，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如能建立，信托受益权的质押登记亦有了明确

的公示平台，满足了物权公示的原则要求。当然，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办理信托

受益权的质押登记，信托公司的质押登记与全国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如何衔接，还有待于进一

步细化或明确。如果未来《信托法》的修改将信托受益权质押的内容纳入，则信托受益权质押

的效力问题更是在根本上得以解决。信托受益权质押的效力和登记公示问题解决后，信托产品

的设计、存续期限都可能因此而改变，从而在法规制度上进一步推动信托业的蓬勃发展。

转载自：瑛明律师事务所  作者：李会广



人买的债权仅是借款人借款的部分债权，这意味着投资人购买投资产品到期后需要偿还

本息时，借款人借款可能实际并未到期，因此会需要一个备用资金去提前兑付投资人的到期

产品。市场上，平台为防止大量资金占用，通常会选择通过新投资人受让原投资人到期产品

的方式及平台自有资金赎回的方式解决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如果投资人产品到期时，平台不

能找到其他新投资人接盘，就意味着平台必须要用自己的资金去提前兑付，这种情形下，平

台出售的理财产品越多，平台需要兑付的资金压力就越大，这种流动性的要求，需要平台做

好理财端及借款端的平衡，否则哪一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巨大的兑付危机。相对于P2B，

主做个人信用贷的P2P的风险会更大，由于个人流动性及偿还能力不易控制，加之投资人往

往受让的多个债权，因此相对于P2B，P2P的借款偿还风险及债权匹配管理的风险会更大。

如果P2P公司将客户资金填补到期的产品兑付，一旦平台销售理财产品下滑，无后续投

资人跟上，资金链断裂，就直接导致严重的兑付危机。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

P2P、P2B尚未任何监管规定，也无监管部门，其成立非常简单，是否合法、稳健运营完全

取决于自律，因此市场非常混乱。

信托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产品的成立、发行、管理、清算全程受银监会监

管，为防止信托公司逐利而产生的经营风险，银监会对信托公司同银行一样在准入门槛、经

营行为、偿付能力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管，因此，信托产品总体是较为稳健、合规的。另外，

从融资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看，项目本身的风险依然是信托产品主要面临的风险（此风险可以

通过对融资方资质审核、风控措施加以化解），资产安全性风险由于受到严格的净资本管理

监控，风险很小。但P2P、P2B除了项目风险以外，其经营特点注定了流动性风险是平台管

理成败的核心。因此，信托产品与P2B，P2P产品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P2B，P2P近年频频爆出风险隐患，但由于其起点低，收益诱人等因素，还是吸引

了大量风险评级为进取型的客户。而且，在经济社会中，作为中小企业及个人相对容易的融

资平台，注定了P2B，P2P有其存在的原因。

下一期，大有为您剖析，为什么P2P频频跑路？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下期《大有研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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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有理财——“头寸”是什么意思？

头寸就是款项的意思，是金融界及商业界的流行用语。“头寸”一词来源于近代中国，当

时银行里用于日常支付的是“袁大头”，十个袁大头摞起来刚好是一寸，因此叫“头寸”。这

个词语在银行里经常被使用，比如银行把当日的全部收付款中收入大于支出款项的情况，称为

“多头寸”；如果付出款项大于收入款项，就称为“缺头寸”；到处想方设法调进款项的行为

称为“调头寸”；如果资金需求量大于闲置量时就称为“头寸紧”。

头寸一词，在证券、股票、期货交易中也经常用到。比如股票、期货中常常讲的多头、空

头，其实也是多头头寸、空头头寸的简称。

四、大有幽默
销售

男生对女生说：我是最棒的，我保证让你幸福，跟我好吧。——这是推销。

男生对女生说：我老爹有3处房子，跟我好，以后都是你的。——这是促销。

男生根本不对女生表白，但女生被男生的气质和风度所迷倒。——这是营销。

女生不认识男生，但她的所有朋友都对那个男生夸赞不已。——这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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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周集合信托产品发行统计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年） 

预期收益

率 
资金投向 

发行规模

（亿元） 

长安信托·建湖万顷良田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期） 2  8-8.3% 基础产业 0.5 

长安信托·京津科技谷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开放期） 2  8.8-9.2% 基础产业 2 

长安信托·湛江市鉴江供水枢纽项目 BT 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8-8.7% 基础产业 8 

大业信托·北大资源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7.5-8% 工商企业 5 

东莞信托·海昌实业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2-9.6% 工商企业 2.605 

方正东亚信托·青州宏源资产应收账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3% 基础产业 2 

光大信托·金阳光 6 号财产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4-9.5% 基础产业 5 

国民信托·淮安清浦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8% 基础产业 5 

国民信托·江口文化经营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9.2-9.6% 基础产业 2 

国民信托·李家大山应收账款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2  8-8.5% 基础产业 0.77 

国民信托·镇江交产集团应收账款投资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5% 基础产业 1.5 

国元信托·安丰 201505002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2% 基础产业 1.5 

国元信托·安丰 20150700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8% 基础产业 1.5 

湖南信托·湘财盛 2015-19 号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8  8.3-9.5% 基础产业 0.9 

湖南信托·湘财源 2013-15 号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2 期） 1.08  8-9.2% —— 1.28 

华鑫信托·鑫深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2  8-8.5% 基础产业 2.61 

华信信托·安泰理财二年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5 期） 2  8.5-9.2% 金融机构 0.5 

华信信托·安泰理财一年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66 期） 1  7.8-8.7% 金融机构 0.5 

昆仑信托·兴堰投资拆迁安置房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  8.8-9.3% 基础产业 2 

陕国投信托·盘锦辽滨鑫诚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  8.8-9.5% 基础产业 3 

陕国投信托·湘潭九华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3% 基础产业 3 

中航信托·天启 868 号聚成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9% —— 6.4 

中航信托·天启 869 号定增基金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8.2% 金融机构 1.5 

中航信托·天腾信贷 1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5.5-8.8% 其他 0.54 

中江信托·嘉禾县城乡建设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  9.3-10.3% 基础产业 1.3 

中融信托·港通汇盈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 证券市场 1.3 

中融信托·享融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10.0% 工商企业 1.92 

中融信托·懿德嘉行 7 号财产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2  7.5-7.8% 基础产业 1 

中泰信托·瑞泰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2% 基础产业 0.9 

中泰信托·瑞泰 1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2% 基础产业 1.4 

中泰信托·盐城咏恒应收账款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8-9.2% 基础产业 3 

中泰信托·扬州广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8.6-9.1% 基础产业 2 

中原信托·安融 4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  10.2-11.2% 金融机构 1.5 

紫金信托·睿金 51 号财产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第 1次开放） 1.92  7.7-8.4% 基础产业 5 

合计 78.925 

数据来源：大有财富金融产品中心（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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